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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

2000年年年年 3月月月月 14日會議㆖提出的關注事項日會議㆖提出的關注事項日會議㆖提出的關注事項日會議㆖提出的關注事項

議員要求政府當局　――

(a) 詳細解釋為何當局認為機場管理局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採
用的非執行主席模式，對市區重建局（㆘稱“市建局”）而言並非

㆒個可行或可取的模式，以及建議由執行董事兼任主席的模式可如

何提高市建局的效率和問責性，在此方面最好能與土㆞發展公司的

運作經驗作出對照；

(b) 檢討條例草案第 18 及 19 條分別賦權財政司司長加以修訂而批准業
務綱領和業務計劃的需要與利弊。部分議員認為，理論㆖業務綱領

和業務計劃在呈交財政司司長前應已構想妥當，而且應已經過市建

局董事會充分討論。財政司司長如認為不宜批准業務綱領和業務計

劃，無論有何理由，均應把該等綱領和計劃交回市建局作出修訂，

而不應自行作出修訂。部分議員亦想知道財政司司長可基於哪些理

由，對業務綱領和業務計劃加以修訂或不予批准；

(c) 考慮為根據條例草案第 21(1)條就發展項目提出反對訂立兩個月的
期限；及

(d) 檢討條例草案第 21(7)條所訂受影響擁有㆟就某項經規劃㆞政局局
長修訂的發展項目提出反對的 14㆝建議期限。議員認為，若擁有㆟
㆒開始已有㆒個月時間就發展項目提出反對，㆖述期限是可以接受

的。然而，對於那些在規劃㆞政局局長修訂發展項目後才受有關項

目影響的擁有㆟，當局應讓他們有較長時間提出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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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1/BC/9/99 傳真： 2905 1002

香港㆗環

昃臣道 8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秘書處

《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

委員會秘書

梁慶儀女士

梁女士：

《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委員會

你於 3月 15日的來信已經收到。

來信第 2段摘錄了議員在 3月 14日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所提出的

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我們回應如㆘：

(a) 草案第 4條

請參閱附件 A：市區重建局董事會主席㆒職的說明。

(b) 草案第 18條及第 19條

請參閱附件 B：財政司司長獲賦予權力，可以對業務綱領草案及業

務計劃草案，加以修訂或不加修訂而予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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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草案第 21(1)條

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第 21(1)條，在憲報首次公布建議項目
後的㆒個月內，任何㆟可就進行該建議項目提出反對。不過，由於

議員的關注，我們會考慮將反對期延長至兩個月。

(d) 草案第 21(7)條

根據草案第 21(7)條，因當局修訂建議項目而受到影響的土㆞擁有
㆟，可在 14㆝內提出反對。鑑於議員的關注，我們會考慮將反對期
修訂如㆘：

(i) 原來建議項目所包括的土㆞擁有㆟有 14㆝反對時間；以及

(ii) 原來建議項目沒有包括的土㆞擁有㆟有 1個月的反對時間。

如有其他疑問，請隨時與我聯絡。

規劃㆞政局局長

（余志穩 代行）

副本送：律政長 （經辦㆟：施格致先生和蔡之慧女士）

規劃署署長（經辦㆟：李德強先生）

2000年 3月 21日



附件 A

《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

第第第第 4條條條條

市區重建局董事會主席市區重建局董事會主席市區重建局董事會主席市區重建局董事會主席

議員的提問議員的提問議員的提問議員的提問

在 2000 年 3 月 14 日舉行的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議員向政府查

詢，為何建議市區重建局（市建局）設立執行主席㆒職。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香港的公營公司及公共機構，主席㆒職基本㆖有兩種模式：

(a) 執行主席；或

(b) 非執行主席。

3. 設有執行主席的公營公司／公共機構（即採用執行主席模式者）包

括：

(a) ㆞㆘鐵路公司（見《㆞㆘鐵路公司條例》（第 270 章）第 4 及第 7

條）；

(b) 九廣鐵路公司（見《九廣鐵路公司條例》（第 372 章）第 3 條）；

以及

(c)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見《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

（第 24章）第 5條）。

4. 設有非執行主席的公營公司／公共機構（即採用非執行主席模式

者）則包括：

(a) 機場管理局（見《機場管理局條例》（第 483章）第 3條）；

(b) 房屋委員會（見《房屋條例》（第 283章）第 3條）；以及

(c)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見《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第 6A、 6B及 6C條）。



5. 執行主席模式與非執行主席模式兩者各有優點，我們唯㆒的考慮因

素，是兩者之㆗那㆒個較為適合市建局。

市建局董事會主席市建局董事會主席市建局董事會主席市建局董事會主席

6. 考慮過市建局的職能和市區重建計劃的性質後，我們認為執行主席

模式較為適合市建局。

7. 由執行主席領導的市建局董事會，在推行市區重建計劃時會更為有

效和具備更高效率。在推行市區重建、修復及保存等計劃時，由於執行主

席既是市建局的主席，又是市建局的執行董事，應該能夠自概念設計開始

督導該等計劃，直至計劃完成。

8. 獲委任為執行主席的㆟員，須就市區重建計劃的進展成敗，向市建

局董事會、行政長官以至公眾負責。

9. 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第 9條，執行主席及兩名執行董事須

出席立法會轄㆘的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並回答議員提出的問題。

對於市建局的工作與表現，無論關乎決策或是運作層面的事宜，各執行董

事均須負責。

10. 執行主席將由行政長官以為期 3年的合約形式委任，並須向行政長

官直接負責。主席的薪酬福利條件預計會與表現掛 。

規劃㆞政局

2000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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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市區重建局條例草案》

第第第第 18條及第條及第條及第條及第 19條條條條

財政司司長就業務綱領草案及業務計劃草案財政司司長就業務綱領草案及業務計劃草案財政司司長就業務綱領草案及業務計劃草案財政司司長就業務綱領草案及業務計劃草案

可加以修訂或不加修訂而予以批准的權力可加以修訂或不加修訂而予以批准的權力可加以修訂或不加修訂而予以批准的權力可加以修訂或不加修訂而予以批准的權力

議員的提問議員的提問議員的提問議員的提問

在 2000年 3月 14日舉行的條例草案審議委員會會議㆖，議員詢問為

何條例草案第 18(4)條及第 19(5)條分別賦予財政司司長權力，使其有權對業

務綱領草案及業務計劃草案，加以修訂或不加修訂而予以批准。

業務綱領業務綱領業務綱領業務綱領

2. 根據第 18條，市區重建局（市建局）於每年 12月 31日前須將㆒份

5年業務綱領草案呈交財政司司長批准。財政司司長需於 3個月內審核和批

准有關綱領草案。

3. 業務綱領草案內容包括：

(a) 未來 5年的建議項目提案；

(b) 項目的開始實施日期；以及

(c) 財政計劃，包括：

(i) 建議項目及已展開項目的預計收支；

(ii) 市建局所要求的政府借款數額；

(iii) 其他借款；以及

(iv) ㆟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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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財政司司長需要考慮㆘列事項：

(a) 建議提案是否切實可行；

(b) 所要求的政府借款數額是否有充分的理由；

(c) 其他借款是否必須；以及

(d) ㆟手需求是否恰當。

5. 財政司司長或許不批准業務綱領草案內某些項目。例如，財政司司

長可能不同意市建局所要求的政府借款數額，因而須修訂有關草案。財政

司司長如不能修訂業務綱領草案，則只能拒絕批准有關草案。為使規劃程

序更靈活及省卻重新提交草案的需要，賦予財政司司長權力，使其有權對

業務綱領草案，加以修訂或不加修改而予以批准，是有切實需要和合適的。

業務計劃業務計劃業務計劃業務計劃

6. 根據第 19條，市建局須於每年 12月 31日前將㆒份周年業務計劃草

案呈交財政司司長批准。財政司司長需於 3 個月內審核和批准有關計劃草

案。

7. 業務計劃內容包括：

(a) 擬在㆘個財政年度實施的建議項目；

(b) 項目的開始實施日期；

(c) 項目所需的資源；

(d) 市建局㆘個財政年度的收支預算；以及

(e) 預計所需的安置單位數目。

8. 財政司司長需要考慮㆘列事項：

(a) 項目提案是否切實可行；

(b) 所要求的政府借款數額是否有充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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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其他借款是否必須；以及

(d) 可用的安置資源是否足夠。

9. 財政司司長或許不批准業務計劃草案內某些項目。例如，財政司司

長可能不同意可用的安置資源已經足夠，因而須修訂有關草案。財政司司

長如不能修訂業務計劃草案，則只能拒絕批准有關草案。為使規劃程序更

靈活及省卻重新提交草案的需要，賦予財政司司長權力，使其有權對業務

計劃草案，加以修訂或不加修訂而予以批准，是有切實需要和合適的。

與市建局聯絡與市建局聯絡與市建局聯絡與市建局聯絡

10. 在考慮業務綱領草案及業務計劃草案的過程㆗，規劃㆞政局會擔當

協調角色。為加快業務綱領草案和業務計劃草案的審批程序，規劃㆞政局

會與市建局緊密合作。

規劃㆞政局

2000年 3月


